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作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对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的独立意见 

本次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方案有效期，系为确保本次发行的顺利推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延长公司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系为确

保本次发行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

在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



原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

资者保护能力。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董事会对本次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段清堂先生为公司工程技术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一致。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是在充分了解了被聘任人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聘任人的同意。被聘任人具备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

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已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届满，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沃森 JLC2，期权代码：036374）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截

止，因部分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根据《云南沃森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本次期权注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开、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



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六、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行权并完成证券登记 99,000 股，公司股份总数

增加 99,000 股，股份总数变动为 1,607,348,484 股。鉴于上述股份总数的变动情

况，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 99,000 元，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607,249,484 元变更为

1,607,348,484 元。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拟增加董事会在 ESG 工作方面的职责，并进一步细化调整董事、监事

的选举程序，据此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七、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沃森”）向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 亿元以及玉溪泽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泽润”）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1 亿元，主要用于其研发、生产、销售、固定资产购置及日常经

营支出所需资金，有利于促进玉溪沃森和玉溪泽润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属于正

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玉溪沃森和玉溪泽润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及

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公司董事会审议本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玉溪沃森和玉溪泽

润本次分别向上述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 

独立董事：赵健梅、朱锦余、孙钢宏、曾令冰 

2023年8月3日 


